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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学生课外学术科研课题管理办法 

    

为加强对我校学生课外学术科研课题的管理，确保课题按时保质完成，结合

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学生课外学术科研课题管理办法。 

一、学生课外学术科研课题管理包括课题申请、项目实施、经费使用及管理、

结题验收等环节，由学院团委和学生课题组负责人各负其责，协同配合，校团委

负责监督管理。 

二、课题立项：申请课题的学生应认真阅读学生科研课题申请的具体要求，

填写课题申报书后并上交校团委，校团委将组织相关专业专家根据学生申请项目

的学术思想是否新颖、立论根据是否充分、研究目标是否明确、研究内容、研究

方法和思路是否合理、可行，确定其中的重点课题予以立项资助。 

三、课题项目实施、中期和后期管理： 

1、立项课题的完成期限一般为一年(部分项目经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期限)，

课题组应按照项目计划及时开展研究，确保课题按时保质完成。 

2、校团委负责对立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检查形式为召开课题半年度进展

情况汇报会或到各课题组抽查原始科研记录，课题负责人应如实汇报课题研究进

展情况，对不认真实施研究计划或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立项研究者，校团委有

权给予中止、撤消课题立项、返还资助经费等方面的处理。 

3、课题研究应按规定按期结题，研究期限到期后，课题组需及时进行研究

工作总结，并按时提交结题报告和研究成果，研究成果形式一般为研究论文、调

查报告、科技发明制作等，校团委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验收。 

4、课题由于客观原因不能按期结题的，需提前2 个星期向校团委提交延期

结题申请报告，经批准后可延期半年，每一项课题最多只能申请延期一次。 

5、对于立项课题中的优秀研究成果，校团委将直接推荐参加全国、全省“挑

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学校各种学术奖项的评比。 

四、课题经费管理： 

1、课题立项后，校团委视情况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资助，资助标准分别为：

社会科学类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600—2000 元，自然科学类论文600—1500 元，

科技发明制作类800—3000 元；同时，学院应按不低于学校资助金额的50％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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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资助资金。 

2、课题研究启动后，课题组可以向校团委提出经费申请，申请程序为：课

题组提出申请—学院签署意见—校团委审批—确定资助经费数额。资助经费分两

次下拨，课题启动后下拨50％，其余部分在课题结题时一次性下拨。如课题完成

质量不高，校团委将视情况减少资助经费金额。 

3、课题经费由课题负责人根据研究进度控制使用，确保课题按质按期完成。

课题组应设立经费帐目本，每次的支出情况，均应及时登记，所有经费使用发票

应妥善保留，以备核实报销。 

4、课题经费的开支范围一般为：资料购置费、调研交通费、资料复印打印

费、专用仪器设备购置、运输、安装费等等。 

5、若立项课题研究期间因故停止，课题组应及时退还学校已下拨的资助经

费。 

五、科研课题实行课题负责人责任制，课题负责人主要承担下列责任： 

1、负责课题的提出、课题总体设计的工作。 

2、按要求及时向校、院团委汇报课题执行情况或提交结题报告以及其他要

求提交的资料。 

3、对课题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及时进行登记、申报、归档，维护学校的权益。 

4、对科研成果真实性负责。 

5、确保科研资助经费正常合理使用。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属湖南师范大学团委。 

 

 

湖南师范大学团委 

2006 年6 月19 日 

 

 

 

 

 

 

 




